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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文件 
仲字〔2020〕39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中外联合培养 

博士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，各单位：  

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学校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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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2020年 10月 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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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生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促进研究生教育和科研事业发展，拓宽我校博士研究生培

养渠道，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，加强和规范中外联合培养博

士生的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培养对象 

中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是指依照我校与境外高等院校（科

研机构）签订的联合培养协议，经境外高等院校（科研机构）录

取注册并由双方导师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。 

二、导师遴选 

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我校导师和外方导师应具有共同或

相近的研究方向和一定的合作研究基础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

具有充足的科研经费保障。 

三、培养工作 

（一）经费资助 

1.在国内学习期间（即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学习期间），博

士研究生联合培养资助标准为2千元人民币/生/月，其中学校提

供1千元人民币/生/月，导师提供 1千元人民币/生/月。 

2.我校教师攻读境外联合培养博士生，可在境外攻读学位的

时限为18个月（不含寒暑假）。 

3.我校在职教师攻读联合培养博士生，获博士学位后，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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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；学位认证按我国有关规定自行办理。 

（二）学籍管理。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应具有境外合作方的

研究生学籍。 

    （三）指导方式。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采取“双导师制”，

境外导师为第一主管导师，我校导师为第二主管导师。在我校联

合培养期间，我校导师要发挥对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学术方向引

领、研究内容指导、科研成果评价、学习过程督促检查等方面的

职能作用，切实保障与提高联合培养质量。 

（四）毕业与学位。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应依照境外学籍注

册方毕业与学位的有关规定，申请境外高等院校（科研机构）颁

发的学位。 

（五）知识产权。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双方导师共同指导

下取得的学术成果，其知识产权原则上由双方共享；发表的学术

论文（著作）、申请专利、申报奖项等可实行双署名制，且原则

上50%以上须我校为第一单位。如遇特殊问题，由双方导师友好

协商解决或以协议形式加以明确，报学校备案。 

四、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我校期间的管理 

（一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须签订联合培养承诺书，承诺其

依照我校与其录取学校签订的联合培养协议，认真完成各项学业

任务。 

（二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我校培养期间须遵守我国及我

校有关管理规定，不得在校园内举行宗教活动。双方导师应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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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人身安全方面的指导和管理。 

（三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我校培养期间，依照学校有关

规定使用我校已有的课程、图书信息、科研设备、体育和文化设

施等资源。  

（四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我校培养期间应按联合培养计

划进行学习和开展研究，未经允许不得中途改变计划。如确有需

要调整计划，应向合作双方单位提出申请。 

（五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我校培养期间原则上按1—2人

每间宿舍安排。住宿费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六）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在我校培养期间，由博士生所在

学院（研究院）和我校导师进行日常管理，研究生处负责统筹协

调管理。对境外人员同时执行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涉外交流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有关规定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我校教师在职攻读联合培养博士生，获得学位后需在

学校服务的年限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；未获博士学位或中途放弃

者不予资助。 

（二）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


